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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大學會計系四年級「稅務法規應用」
一百學年度第二學期課程綱要

教師：林世銘教授                       lichu@ntu.edu.tw
      電話：33661110                   管理學院一館七樓系辦公室
上課教室：管理學院二館101教室          上課時間：週一  9：10～12：10
Office hours: 星期三上午9:30~11：00；或另外約定
教科書：「稅務法規-理論與應用」 楊葉承、宋秀玲編著，100年5月，3版
教學網址：請由台大首頁「課程資訊」點選「非同步」選項進入
考試：以教材、講義、上課內容為範圍
成績：原則上，期中考50%（如有小考5％則期中考佔45％），期末考佔45％，

法令搜尋解題作業5%，預計不及格率10 (﹪ 由最低分算起)。缺課一次扣
5%，遲到兩次，視同缺課一次。課堂表現也列入分數增減之參考。

課程目的:本課程的目的在教授我國租稅法規的基本知識與研究方法，使學生對
我國租稅法規的內容及其實務運用有基本的瞭解，一方面為有志從事
租稅法規進階研究的學生建立良好基礎，另一方面對學生日後就業，
亦有極大助益。本學期之重點放在遺產及贈與稅、營業稅、土地稅、
稅捐稽徵法、信託課稅、租稅減免與最低稅負，若時間允許將補充印
花稅及契稅。本課程將藉由團隊作業之討論與報告，增進學生團隊互
助與人際溝通之能力，並能激發學生主動學習之態度。

本課程與本系教育目標和學生須具備之核心能力之關連情形

本系積極培養學士班學生須具備之六大核心能力為商學基礎知識、專業
會計知識、管理知識與能力、人文與法律素養、資訊分析與應用能力，以及語
文與溝通能力，以達成本系學士班之三個教育目標：培養具人文素養、國際視
野與會計專業之管理人才、增進團隊互助、人際溝通及領導與服務之能力、強
調解決問題之能力與終身學習之理念。下表中載有「◎」符號者，為本系設計
課程地圖時預期本課程所要增進學生的主要核心能力，最右一欄係本課程預計
要達成之教育目標的編號。

本課程與本系學士班核心能力、教育目標對照表

核心能力

課程名稱

A B C D E F

對應之
教育目標

商學基
礎知識

專業會
計知識

管理知
識與能
力

人文與
法律素
養

資訊分
析與應
用能力

語文與
溝通能
力

稅務法規上 ◎ ◎ ◎ ◎ 1、2、3

課程進度請見下一頁

注意事項:本課程另有教學網站由https://ceiba.ntu.edu.tw/登入，其「討論看板」，
將補充與課程有關之閱讀資料，也歡迎學生張貼稅務時事新聞供大家
共同閱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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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日      期                     項               目                  
第一週 遺產及贈與稅

第二週 遺產及贈與稅      3/3上課
第三週 遺產及贈與稅、營業稅
第四週 營業稅
第五週 營業稅
第六週 營業稅

第七週 土地稅       若進度許可，將小考
第八週 土地稅
第九週 土地稅
第10週 期中考試（4/23也可能安排於星期六或日）
第11週 稅捐稽徵法
第12週 稅捐稽徵法
第13週 稅捐稽徵法
第14週 信託課稅
第15週 信託課稅
第16週 租稅減免、最低稅負以及其他所得稅內容
第17週 租稅減免、最低稅負以及其他所得稅內容
第18週 期末考試（6/18也可能安排於星期六或日）

學生成績評量定義及對照表

百分數區間
(中位數) 等第

GRADE
POINT 定義

90-100 (95) A+ 4.3 All goals achieved beyond expectation
所有目標皆達成且超越期望

85-89 (87) A 4.0 All goals achieved、所有目標皆達成

80-84 (82) A- 3.7 All goals achieved, but need some polish
所有目標皆達成，但需一些精進

77-79 (78) B+ 3.3 Some goals well achieved、達成部分目標，且品質佳

73-76 (75) B 3.0 Some goals adequately achieved
達成部分目標，但品質普通

70-72 (71) B- 2.7 Some goals achieved with minor flaws
達成部分目標，但有些缺失

67-69 (68) C+ 2.3 Minimum goals achieved、達成最低目標

63-66 (65) C 2.0 Minimum goals achieved with minor flaws
達成最低目標，但有些缺失

60-62 (61) C- 1.7 Minimum goals achieved with major flaws
達成最低目標但有重大缺失

≦59 (50) F 0 No goals achieved、所有目標皆未達成

研究生
及格標準

大學生
及格標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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